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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沙政办〔2021〕45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三明市沙县区水电站清理整治

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三明市沙县区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2月 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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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

是金山银山”和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，坚决整治水电

站开发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突出问题，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

统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水电站清理

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38 号）《三明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明市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（明政办〔2021〕52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行动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，按照退出、整改、完

善三类，实施水电站分类整治。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、

严重破坏生态环境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规水电站，限期在

2022年底前退出；审批手续不全、影响生态环境的水电站，限期

在 2022年底前完成整改；允许正常运营的水电站要持续完善污染

防治和生态保护施，提升运行管理水平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㈠坚持问题导向，分类处置。全面核查、科学评估我区水

电站存在的问题，按照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规

定的退出、整改、完善三种类型，逐站提出处置意见，明确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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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或整改措施，落实处置措施。

㈡坚持依法依规，稳步推进。尊重历史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

法规和技术标准，积极稳妥推进整改，务求实效，避免出现新的

环境破坏和社会风险。

㈢坚持完善制度，规范发展。完善水电站建管制度，建立上

下联动、部门协作、职责清晰、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，健全建管

体系，加强监督管理，既管好存量，又严控新建项目，探索建立

绿色可持续的水电站长效管理模式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区水利局牵

头，区直相关部门协同承办，具体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负责实施。

㈠动员部署阶段（2021年 11月）

成立水电站清理整治领导小组，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明确

各有关单位成员和工作职责，召开动员部署会议。

㈡核查评估阶段（2021年 11月—2022年 4月）

1.2022年 1月底前，以乡（镇、街道）为单位，按照省水利

厅即将出台的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综合评估工作指南》，逐站

开展问题核查，进行综合评估，提出退出、整改、完善三类处置

意见。

2.2022年 2月底前，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综合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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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编制的水电站清理整治核查评估报告进行会审，确定核查评

估处置意见，经公示后，由区人民政府上报辖区内所有水电站审

核评估处置意见。

3.2022年 4月底前，按照省直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后出具的会

审意见，建立区、乡（镇、街道）两级水电站处置台账。

㈢分类整治阶段（2022年 5月—2022年 12月）

1.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水电站，应当列入退出类。

⑴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的（未分区的自然保护

区视为核心区和缓冲区）；

⑵自 2003年 9月 1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实

施后未办理环评手续违法开工建设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；

⑶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且整改后仍不能满足生态环境保护

要求的；

⑷大坝已鉴定为危坝，严重影响防洪安全，未在限期内整改

到位的。

列入退出类的水电站，原则上应在 2022年底前退出。各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履行属地责任，按照省直相关部

门会审意见和水电站处置台账，逐站整改、限期完成、销号管理。

其中：

⑴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，但在自然保护区设立

前已经合法合规建设的水电站，可限期在 2025年底前退出。确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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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的，应当经科学论证评估后根据生态功能影响和生态保护需

要，确定是否可以调整保护区功能分区。可以调整的，在 2022

年底前依法依规按程序将水电站所在区域调整出核心区或缓冲

区；无法调整的依法依规可限期 2025年底前退出。

⑵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，且在自然保护区设立

后建设的水电站，经区政府核实评估，具有防洪、灌溉、供水等

功能又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水电站，依法依规按程序论证调整水

电站所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。无法调整的，依法依规限期 2022

年底前退出。

⑶列入退出类的其他水电站，依法依规限期 2022年底前退

出。

2.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水电站，可以列入完善类。

⑴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及其规划环评结论；

⑵依法依规履行了各项行政许可手续；

⑶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和其他依法依规应禁止

开发的区域；

⑷满足生态下泄流量要求；

⑸经论证对环境影响轻微、符合大坝安全、防洪减灾要求。

列入完善类的水电站，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组织督促水电站不断完善污染防治和生

态保护措施，提升运行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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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列入退出类、完善类的水电站，列入整改类。

⑴建设运行相关审批手续不全的水电站，由对口职能主管部

门根据综合评估意见以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依法查处，并指导

水电站业主办理完善有关审批手续，限期完成。

⑵对不满足生态下泄流量要求的，应主要采取修建生态流量

泄放设施、安装生态流量监控设施、生态调度运行等工程和非工

程措施，监控设施同步接入省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控考核系统。不

按规定建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、安装生态流量监控设施，生态流

量泄放设施建成后不使用，或者下泄流量不满足要求等未执行最小

生态下泄流量的水电站，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

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罚，并由区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停止发电。

⑶对存在水环境污染或水生态破坏的，应限期采取有效的污

染防治、增殖放流、建设必要的过鱼设施等生态修复措施。

⑷逾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，列入退出类，

并逐站明确退出时间。

列入整改类的水电站，逐站制定实施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目

标、措施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督促落实，限期 2022年底前完成，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

仍达不到要求的，列入退出类，并逐站明确退出时间。水电站业

主按照整改方案严格整改、限期完成，整改一座、销号一座。

4.严禁新扩改建。禁止批准新建、扩建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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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增加装机容量的水电站技术改造项目，防止以技术改造名义

扩建水电站，产生新的生态环境问题。

㈣总结提升阶段（2022年 12月）

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结束后，开展工作总结，对整治行动成果

进行评估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形成常态化管理，从根本上解决水电站

开发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突出问题，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㈠区水利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指导督促 5 万千瓦及以

下水电站清理整治并及时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后估。

㈡区工信科技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指导督促 5 万千瓦

以上水电站清理整治并及时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后评估。

㈢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依法查处

水电站生态环境保护违法行为。

㈣区发改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办理立项审批（核准）。

㈤区财政局：负责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资金筹措下达及监管。

㈥区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负责规划选址审

查并出具意见，办理用地手续及相关工作。

㈦区林业局：负责本部门相关业务。负责办理林地使用、保

护区功能调整等相关工作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㈠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水电站清理整治组织实施的领导，



— 8 —

成立区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确保水电站清理整顿组织

实施依法依规有序推进（具体见附件）。水电站点多面广，整治工

作情况复杂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区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水电站

清理整治行动工作，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和督查落实。要制

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具体的分管领导、主办单位和责任人，按照行

动方案的要求，明确时间节点，依法依规、高效有序推进。

㈡加强监督检查。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工作纳入党政生态环

境保护责任制、河长制工作内容和考核体系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

区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，协调推进，将把水电站清理整治行

动工作纳入督查的重点，定期开展督查，对推诿扯皮、工作落实

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依照相关规定问责。

㈢加强资金保障。区财政局、水利局负责积极筹集和落实专

项资金，保障水电站综合评估、规划修编、“一站一策”编制及水

电站合法退出等工作，加快推进清理整治工作。

㈣建立长效机制。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区直各有关部门要以此

次清理整治为契机，制定水电站相关监督管理政策，完善全过程

监督管理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事中事后监管，建立监测监

督体系，从根本上解决水电站开发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突出问题，

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。

附件：三明市沙县区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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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三明市沙县区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为加强对水电站清理整治组织实施的领导，确保水电站清理

整顿组织实施依法依规有序推进。经研究，决定成立三明市沙县

区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夏永福 区政府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林 斌 区水利局局长

林爱华 区政府办副主任

成 员：张泉儿 区发改局二级主任科员

林祖龙 区工信科技局副局长

洪华江 区财政局副局长

罗积清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、

国土空间规划中心主任

徐玉琴 区水利局副局长

陈奕斌 区林业局副局长

刘发水 三明市沙县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

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 2个工作办公室。

1.第一工作办公室，挂靠区水利局，主任由徐玉琴同志兼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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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装机容量 5万千瓦及以下水电站整治的日常工作，综合协调

解决组织实施过程中相关问题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有关事项。

2.第二工作办公室，挂靠区林业局，主任由陈奕斌同志兼任，

负责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涉及的保护区、生态公益林、水源涵养

林等审核和功能调整、规划选址、林地使用、用地报批等相关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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